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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解读 

 

　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，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、四中全会关于“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”的精神，规范和加强我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（以下简称山水项目）管理，确保项目科学实施、资金管理安全高效、生态效益显著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厅研究制定《吉林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解读如下： 

　　一、《办法》制定背景 

　　生态保护修复是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和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。吉林省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商品粮基地，拥有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黑土地、沙地等多种生态系统，生态地位极其重要。为切实管好用好中央财政资金，确保我省山水项目高质量实施，亟须制定一套覆盖项目全周期、权责清晰、程序规范、监管有力的管理制度。 

　　二、《办法》制定原则 

　　（一）坚持目标导向，聚焦核心流程。紧密围绕确保山水项目“规范管理、高效实施、生态见效”核心目标，聚焦于立项、实施、验收、监管等关键环节，规范全流程管理。 

　　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，明确权责边界。明确“省级组织、市级负责、县级落实”的总体原则，在“工作职责”章节中，对省、市、县三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具体管理责任进行界定。 

　　（三）注重实务操作，增强指导性。侧重于为项目实施一线管理工作提供直接依据，在项目设计、实施管理、验收移交等部分，强调依法依规操作和遵循行业标准的具体要求。 

　　三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解读 

　　《办法》共九章二十八条，系统构建了我省山水项目的管理体系。 

　　第一章 总则：明确《办法》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（特别指出适用于通过国家竞争性评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，不包括省际联合项目），确立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架构，强调技术规范执行要求。 

　　第二章 工作职责：明确省级由自然资源厅、财政厅、生态环境厅统筹，并设立项目管理办公室；详细列出了省、市、县三级在项目审核、监督、实施、验收、绩效评估等方面的具体职责分工。 

　　第三章 项目谋划和申报：规定项目谋划要依据规划、聚焦问题，明确实施方案编制、联合申报及省级审核的程序，强调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。 

　　第四章 项目设计评审：规范工程设计要求和深度，明确设计审查及省级评审的组织程序，确保项目技术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。 

　　第五章 实施管理：涵盖项目组织实施的基本制度（如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投标制等）、参建单位确定、质量安全责任、方案调整审批流程以及“月调度、季通报、年报告”的动态监管机制。 

　　第六章 项目验收：建立子项目与整体验收相结合的验收体系，明确验收原则、程序、内容及与地类变更、不动产登记、新增耕地管理等工作的衔接要求。突出项目移交和资产后期管护责任的落实。 

　　第七章 监督管理：提出全方位监管要求，包括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与耕地保护底线、规范剩余资源处置、利用信息化技术加强监管、严防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，并明确责任追究机制。 

　　第八章 档案管理：规定项目档案管理的制度要求、责任主体和分级留存原则，确保项目全过程资料完整可溯。 

　　第九章 附则：说明办法的适用规则、解释权和施行期限。 

  

　附件： 《吉林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解读.pdf 

  

·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《吉林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 

 

 

初审：肖志辉 

复审：胡延晟 

终审：崔晓飞 

